
社區

日
本
社
會
福
利
權
采
再
造

.. 

做

厄
垮
金
勞
動
組
織
學
鱗
之
八
?
稀
撕

-
h

十

川
"
叫
ι
1
l
A
j
A

吋
n
i
a

們

j

明
闊
"
州
州
仆
叫M山
間
叭
叭
叭
叭
叭ML

們
M

卜
仆
川

"
1
l

、

部
部
會
、
整
合
各
審
議
會
、
釐
清
政
策
制
訂
與
實
施
之
分
工
等
等

。

特
別
是
期

有
關
政
策
的
制
訂
與
實
施
之
分
工
方
面
，
政
策
制
訂
的
相
關
事
務
主
要
由
中

央
部
會
負
責
策
劃
'
政
策
實
施
的
相
關
事
務
則
由
地
方
支
部
局
、
附
屬
機
構
、

獨
立
行
政
法
人
等
中
央
部
會
以
外
的
機
構
組
織
負
責
執
行
，
藉
以
提
昇
各
部
一

會
的
專
業
績
效
，
並
釐
清
各
部
會
的
權
貴
。

本
文
主
要
在
分
析
日
本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再
造
的
相
關
議
題
。
首
先
介
紹

1

日
本
厚
生
勞
動
省
的
主
要
任
務
及
組
織
架
構
，
其
次
分
析
日
本
社
會
福
利
體
一

系
中
中
央
與
地
方
的
權
責
劃
分
。
日
本
厚
生
勞
動
部
會
之
精
減
整
併
'
反
映

出
社
會
福
利
業
務
整
合
的
新
趨
勢
。
本
文
的
介
紹
與
分
析
，
期
能
提
供
瞭
解

日
本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的
結
構
，
此
值
我
政
府
改
造
列
車
啟
動
之
際
，
日
本
經

中

驗
可
作
為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組
織
體
系
再
造
之
借
鏡
。
華

民國

貳
、
中
央
省
廳
改
革
的
背
景
與
過
程
忱

年

戰
後
以
來
，
日
本
中
央
政
府
各
省
廳
一
直
承
擔
營
造
日
本
大
國
的
任
加

金
、
教
‘
τ

為
迎
接
二
十
一
世
紀
的
到
來
，
日
本
政
府
中
央
部
會
自
二

O
O

一
年
起

縮
編
改
組
，
由
一
府
二
十
二
省
廳
精
減
整
併
為
一
府
十
二
省
廳
。
其
中
有
關

社
會
福
利
相
關
部
會
方
面
，
則
由
厚
生
省
及
勞
動
省
精
減
整
併
為
厚
生
勞
動

省
。

厚
生
勞
動
組
織
之
整
併
為
中
央
省
廳
等
改
革
中
重
要
的
一
環
。
一
九
九

八
年
六
月
通
過
公
布
「
中
央
省
廳
等
改
革
基
本
法
」
之
後
，
「
厚
生
勞
動
省
設

置
法
」
於
一
九
九
九
年
七
月
公
布
(
平
成
十

一
年
法
律
第
九
七
號
)
，
接
著
二

0
0
0

年
六
月
公
布
「
厚
生
勞
動
省
組
織
令
」
(
平
成
十
二
年
政
令
第
二
五
二

號
)
，
確
定
自
二
O
O

一
年
一
月
起
，
將
主
要
的
社
會
福
利
業
務
，
由
原
來
的

厚
生
省
與
勞
動
省
整
併
為
厚
生
勞
動
省
(
古
巴
的
門
3

丘

z
s
-
5
.
E
Z
E

g

已
素
之
間
門
。
)
(
註
一
)
，
成
為
掌
理
日
本
厚
生
勞
動
行
政
的
最
高
行
政
機

關
。
厚
生
勞
動
組
織
體
系
精
減
整
併
的
目
的
在
於
提
昇
行
政
效
率
、
重
整
內

-

t 

'

J 

' 

4壯
宋
乃
主
大



務
，
然
經
過
五
十
餘
年
來
的
變
遷
，
日
本
中
央
政
府
組
織
體
系
愈
形
龐
雜
，

制
度
漸
趨
僵
化
，
於
是
官
僚
腐
敗
，
效
率
不
彰
。
值
二
十
世
紀
末
之
際
，
為

了
檢
討
過
去
並
囡
應
邁
向
二
十
一
世
紀
之
變
革
，
日
本
自
民
黨
提
出
「
省
廳

改
革
」
構
想
，
期
透
過
此
次
行
政
改
革
，
解
決
戰
後
以
來
行
政
體
系
龐
雜
、

制
度
僵
化
的
結
構
性
問
題
，
使
政
府
功
能
充
分
發
揮
，
建
立
效
率
化
、
透
明

化
的
行
政
體
系
，
實
現
自
由
公
正
的
社
會
。
此
構
想
一
經
提
出
，
一
九
九
六

年
十
一
月
橋
本
內
閣
設
置
「
行
政
改
革
委
員
會
」
'
由
首
相
擔
任
委
員
長
，
著

手
進
行
中
央
省
廳
精
減
整
併
及
加
強
內
閣
功
能
之
規
劃
。
之
後
，
參
議
院
於

一
九
九
七
年
十
二
月
發
表
「
行
政
改
革
會
議
最
終
報
告
」
'
並
於
一
九
九
八
年

六
月
九
日
通
過
「
中
央
省
廳
等
改
革
基
本
法
?
同
月
十
二
日
公
布
實
施
。
緊

接
著
，
一
九
九
九
年
七
月
八
日
通
過
「
省
廳
改
革
關
連
法
」
(
同
月
十
六
日
公

布
)
及
「
地
方
分
權
總
括
法
」
。
繼
之
，
同
年
十
二
月
十
四
日
通
過
「
省
廳
改

革
關
連
法
施
行
細
則
」
'
同
月
二
十
二
日
公
布
，
確
定
自
二O
O

一
年
一
月
六

日
起
實
施
中
央
省
廳
重
組
整
併
'
成
立
嶄
新
的
中
央
省
府
組
織
。
日
本
政
府

實
施
此
次
的
組
織
精
減
整
併
'
可
說
是
繼
「
明
治
維
新
」
、
「
二
次
大
戰
戰
敗
」

以
來
牽
動
層
面
最
大
的
行
政
改
革
。

中
央
省
廳
精
減
整
併
的
依
據
為
「
中
央
省
廳
重
組
關
連
法
」
之
一
連
串

法
案
，
包
括
「
內
閣
改
正
法
行
「
內
閣
府
設
置
法
」
、
「
國
家
行
政
組
織
修
正

法
」
、
「
總
務
省
設
置
法
」
、
「
郵
政
事
業
廳
設
置
法
」
、
「
法
務
省
設
置
法
行
「
財

務
省
設
置
法
」
、
「
外
務
省
設
置
法
」
、
「
厚
生
勞
動
省
設
置
法
」
、
「
文
部
科
學

省
設
置
法
」
、
「
國
土
交
通
省
設
置
法
」
、
「
農
林
水
產
省
設
置
法
」
、
「
經
濟
產

業
省
設
置
法
」
、
「
環
境
省
設
置
法
行
「
中
央
省
廳
改
革
所
需
國
家
行
政
組
織

關
係
法
律
整
備
法
」
、
「
獨
立
行
政
法
人
通
則
法
」
「
獨
立
行
政
法
人
通
則
法
斟

施
行
相
關
法
律
整
備
法
」
等
十
七
項
法
案
，
其
基
本
原
則
如
下

.. 

發

一
、
中
央
行
政
組
織
由
現
行
一
府
二
十
二
省
廳
整
併
精
減
為
一
府
十
二
報

省
廳.. 

刊

一
一
、
中
央
閣
員
人
數
由
二
十
人
減
為
十
四
人
以
下
，
惟
若
有
特
別
需
要
服

之
考
量
得
增
至
十
七
人
;
十

\ 

三
、
首
相
可
以
不
經
由
「
事
務
次
宮
會
議
」
議
程
，
逕
向
內
閣
會
議
提
期

出
重
要
政
策
之
基
本
方
針
﹒
，

四
、
內
閣
府
設
置
「
經
濟
財
政
諮
詢
委
員
會
」
擬
定
預
算
編
列
的
基
本

方
針
等
議
案
，
諮
詢
委
員
則
聘
請
民
間
有
識
之
士
擔
任
;
一

五
、
金
融
行
政
由
金
融
廳
主
管
監
督
，
惟
若
發
生
金
融
危
機
等
問
題
時
，

6
nuu 

由
於
需
要
財
政
支
出
配
合
，
則
由
金
融
廳
與
財
務
省
(
現
大
藏
省
)
共
管
;
1

六
、
將
各
政
府
服
務
部
門
(
國
立
美
術
館
等
)
改
為
獨
立
行
政
法
人
，
一

以
利
營
運
管
理
。

從
「
省
廳
改
革
關
連
法
」
各
省
廳
重
組
整
併
的
基
本
方
針
來
看
，
可
知

此
次
中
央
行
政
組
織
的
特
色
及
目
的
如
下
.. 

一
、
強
化
內
聞
機
能
•• 

內
閣
府
設
置
法
中
明
定
首
相
可
於
內
閣
會
議
提
拼

出
政
策
議
案
，
並
設
立
內
閣
府
，
輔
佐
內
閣
政
策
立
案
功
能
，
強
化
內
闊
的
鹹

決
策
主
導
權
。
內
閣
府
隸
屬
首
相
的
指
導
，
位
階
提
高
，
被
賦
予
對
省
廳
政
九

策
的
建
議
權
，
並
擔
負
政
府
總
體
政
策
的
統
籌
大
任
。
另
設
立
「
經
濟
財
政
→

諮
詢
委
員
會
于
負
責
審
議
預
算
編
列
基
本
方
針
等
。
「
經
濟
財
政
諮
詢
委
員
年

會
」
的
委
員
由
經
濟
相
關
閣
僚
及
民
間
有
識
擔
任
，
並
由
首
相
出
任
委
員
長
，
心
…



掌
擅
預
算
主
導
權
，
不
再
由
大
藏
省
主
導
。

二
、
行
政
組
織
縮
小
化
•• 

「
中
央
省
廳
等
改
革
基
本
法
」
中
即
規
劃
減
少

公
務
員
任
用
。
隨
各
省
廳
的
精
減
整
併
、
及
各
政
府
服
務
部
門
的
獨
立
法
人

化
，
將
可
大
幅
減
少
任
用
公
務
人
員
，
達
到
政
府
組
織
縮
小
化
的
目
標
。

一
一
一
、
行
政
透
明
化
•• 

明
定
各
行
政
機
關
負
責
的
各
種
政
策
，
包
括
已
實

施
的
及
計
畫
實
施
的
，
都
必
須
經
由
各
省
廳
內
設
置
的
「
政
策
評
價
專
門
部

署
」
及
總
務
廳
之
評
鑑
才
得
以
公
布
實
施
，
追
求
行
政
透
明
化
。

參
、
辱
生
勞
動
組
織
笠
併
的
基
本
方
針

中
央
省
廳
精
減
整
併
下
的

一
府
十
二
省
廳
分
別
為
，
「
內
閣
府
行
「
金
融

廳
」
、
「
國
家
公
安
委
員
會
」
、
「
防
衛
廳
」
、
「
總
務
省
」
、
「
郵
政
事
業
廳
」
(
二

O
O
三
年
起
改
為
郵
政
公
社
)
、
「
法
務
省
」
、
「
外
務
省
」
、
「
財
務
省
」
、
「
文

部
科
學
省
」
、
「
厚
生
勞
動
省
」
、
「
農
林
水
產
省
」
、
「
經
濟
產
業
省
」
、
「
國
土

交
通
省
」
、
「
環
境
省
」
。
其
中
「
厚
生
勞
動
省
」
則
為
整
併
原
「
厚
生
省
」
及

「
勞
動
省
」
而
成
。

「
厚
生
省
」
於
昭
和
十
三
年
(
一
九
三
八
年
)
整
併
內
務
省
衛
生
局
及

社
會
局
而
成
，
昭
和
二
十
二
年
(
一
九
四
五
年
)
厚
生
省
勞
動
行
政
部
門
獨

立
設
置
而
成
「
勞
動
省
」
。
因
此
，
可
說
戰
後
至
此
次
的
行
政
改
革
，
「
厚
生

省
」
及
「
勞
動
省
」
為
兩
個
獨
立
部
門
，
分
別
掌
理
福
利
相
關
及
勞
動
相
關

之
行
政
事
務
。
「
省
廳
改
革
關
連
法
」
通
過
之
後
，
主
要
根
據
「
國
家
行
政
組

織
修
正
法
」
及
「
厚
生
勞
動
省
設
置
法
」
'
再
度
整
併
厚
生
勞
動
組
織
成
厚
生
斟

勞
動
省
(
原
厚
生
省
之
廢
棄
物
行
政
則
移
交
到
「
環
境
省
」
。
發

此
次
中
央
省
廳
精
減
整
併
的
目
的
在
於
強
化
內
聞
機
能
、
行
政
透
明
如
何

化
、
行
政
組
織
縮
小
化
、
及
獨
立
行
政
法
人
等
，
而
在
厚
生
勞
動
組
織
整
併
刊

方
面
，
其
基
本
理
念
則
在
於
因
應
少
子
高
齡
化
、
男
女
共
同
參
與
、
經
濟
結
協

構
變
遷
等
社
會
狀
況
，
整
合
社
會
安
全
政
策
及
勞
動
政
策
，
提
昇
社
會
福
利
、
心
川

社
會
安
全
、
公
共
衛
生
，
並
改
善
勞
動
環
境
、
職
業
安
定
、
人
材
養
成
，
以
期

提
昇
國
民
生
活
安
全
，
促
進
經
濟
發
展
。
「
中
央
省
佇
等
改
革
基
本
法
」
第
二

十
五
條
即
揭
示
厚
生
勞
動
組
織
整
併
的
目
的
及
基
本
方
針
。
茲
概
述
如
下

.. 

一
、
推
動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改
革
;

二
、
因
應
少
子
高
齡
化
等
社
會
變
遷
及
男
女
共
同
參
與
的
社
會
結
構
，

7n川U

整
合
勞
動
政
策
與
社
會
保
障
政
策
，
並
加
強
厚
生
勞
動
行
政
組
織
的
合
作
關

l

係
;
一

三
、
加
強
地
方
政
府
的
社
會
福
利
、
保
健
、
雇
用
等
功
能
;

四
、
因
應
勞
雇
關
係
的
變
化
，
調
整
精
減
相
關
行
政
組
織
;

五
、
統
一
公
共
年
金
制
度
;

六
、
調
整
相
關
行
政
組
織
層
級
，
確
立
其
職
責
範
圖
，
因
應
少
子
高
齡
針

化
社
會
的
到
來
;
民

悶
悶

七
、
提
昇
醫
藥
安
全
審
查
及
許
可
認
證
的
透
明
性
、
客
觀
性
及
中
立
性
;
九

八
、
統
一
健
康
保
險
(
政
府
辦
理
的
部
分
)
、
厚
生
年
金
保
險
、
勞
動
災
→

害
補
償
保
險
及
雇
用
保
險
等
保
險
徵
收
及
給
付
之
事
務
;
年

九
、
福
利
服
務
方
面
，
活
用
民
間
力
量
，
提
供
福
利
服
務
使
用
者
的
多
加



重
選
擇
.
，

十
、
修
訂
職
業
介
紹
事
業
之
相
關
規
定
，
調
整
勞
動
市
場
的
供
需
，
促

進
職
業
安
定
;

十
一
、
醫
藥
行
政
、
公
共
衛
生
行
政
、
食
品
衛
生
行
政
及
水
道
行
政
歸

厚
生
勞
動
省
管
理
﹒
'

十
二
、
與
教
育
科
學
技
術
省
保
持
聯
繫
，
建
立
密
切
的
合
作
關
係
'
確

保
保
育
所
及
幼
稚
園
等
機
構
的
整
體
營
運
﹒
，

十
三
、
與
出
入
境
管
理
機
關
、
稅
務
機
關
及
動
植
物
檢
疫
機
關
保
持
聯

繫
'
建
立
密
切
的
合
作
關
係
'
確
保
檢
疫
事
務
管
理
。

肆
、
辱
生
勞
動
省
的
職
責
及
組
織
來
稿

、
厚
生
勞
動
省
的
職
責

厚
生
勞
動
行
政
組
織
整
併
之
後
，
由
厚
生
勞
動
省
掌
理
所
有
攸
關
民
生

生
活
的
行
政
事
務
，
其
主
要
的
職
責
在
於
提
高
國
民
生
活
的
安
全
保
障
，
並

且
透
過
增
進
國
民
的
社
會
福
利
、
社
會
安
全
及
公
共
衛
生
;
改
善
勞
動

環
境
、
安
定
國
民
職
業
、
人
才
訓
練
養
成
等
促
進
國
內
經
濟
發
展
(
註
二
)
。

厚
生
勞
動
省
的
事
務
範
圍
相
當
廣
泛
，
茲
說
明
如
下
(
厚
生
雜
誌
社
編
集
部
，

二
O
O
-
a
).. 

掌
握
未
來
醫
療
的
發
展
趨
勢
。
因
應
近
年
人
口
高
齡
化
、
疾
病
結
構

的
變
化
、
及
高
醫
療
品
質
之
要
求
，
必
須
建
構
二
十
一
世
紀
優
質
效
率
的
醫
排

療
體
制
;
份
提
昇
衛
生
醫
療
技
術
、
增
進
國
民
健
康
;
展

勻

醫
療
網
絡
政
策
化
。
管
理
全
國
國
立
醫
院
、
國
立
療
養
所
、
及
國
立
刊宮內

高
度
專
門
醫
療
中
心
，
提
昇
國
民
醫
療
水
準
'
九

確
保
藥
物
及
醫
療
安
全
;
十

\ / 

確
保
食
品
安
全
.• 

廿
品
，

營
造
健
康
安
全
的
勞
動
環
境
;

推
動
勞
動
災
害
防
止
對
策
，
確
保
勞
工
安
全
;

實
施
勞
動
災
害
補
償
政
策
﹒
，

建
構
勞
工
生
活
安
全
對
策
﹒
'

推
動
和
諧
的
勞
雇
政
策
﹒
，

江
充
實
就
業
環
境
，
使
人
人
享
有
就
業
機
會
;

江
養
成
資
訊
人
材
，
提
昇
國
際
競
爭
力
;

n
u推
展
雇
用
平
等
、
育
兒
支
援
等
綜
合
對
策
;

弘
建
構
使
用
者
本
位
的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﹒
，

也
建
構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自
立
與
社
會
參
與
的
社
會
﹒
，

也
發
展
富
裕
的
超
高
齡
社
會
﹒
，

江
發
展
健
全
的
醫
療
環
境
﹒
，

也
建
構
安
定
的
年
金
制
度
﹒
，

必
制
訂
並
評
估
各
種
綜
合
的
、
基
本
的
政
策
;

肌
支
援
龐
大
的
社
會
保
臉
組
織
體
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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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厚
生
勞
動
省
的
組
織
架
構

改
組
後
的
厚
生
勞
動
省
，
本
部
設
有
一
官
房
(
大
臣
官
房
)
、
十
一
局
八

部
(
「
醫
政
局
」
、
「
健
康
局
」
、
「
醫
藥
局
」
、
「
勞
動
基
準
局
」
、
「
職
業
安
定
局
」
、

「
職
業
能
力
開
發
局
」
、
「
雇
用
平
等
﹒
見
童
家
庭
局
」
、
「
社
會
﹒
援
護
局
」
、

「
老
健
局
」
、
「
保
險
局
」
、
「
年
金
局
」
等
十
一
局
;
「
資
料
統
計
部
」
、
「
國
立

醫
院
部
」
、
「
食
品
保
健
部
」
、
「
安
全
衛
生
部
」
、
「
勞
災
補
償
部
」
、
「
勞
工
生

活
部
」
、
「
高
齡
﹒
障
礙
者
雇
用
對
策
部
」
、
「
障
礙
保
健
福
利
部
」
等
八
部
)

及
二
個
政
策
統
括
宮
，
男
外
有
地
方
支
部
分
局
，
及
研
究
所
(
六
)
(
註
三
)
、

國
立
醫
院
等
(
一
二
八
)
、
檢
疫
所
(
一
四
)
、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(
一

0
)
等

各
種
附
設
機
構
、
審
議
會
。
厚
生
勞
動
省
本
部
以
外
設
有
社
會
保
險
廳
及
中

央
勞
動
委
員
會
二
外
局
(
參
照
圖
一
所
示
)
。

厚
生
勞
動
省
各
局
部
的
行
政
事
務
之
範
圍
如
下
所
述
(
註
四
)

.. 

大
臣
官
房
總
括
掌
理
厚
生
勞
動
行
政
的
基
本
政
策
制
訂
、
法
令
修
訂
及

正
算
編
列
、
組
織
重
整
、
各
種
法
案
制
度
審
查
、
各
種
事
務
的
精
查
調
整
與

預
算
編
列
、
先
進
科
學
技
術
研
究
與
健
康
危
機
對
應
等
綜
合
性
行
政
事
務
，

為
厚
生
勞
動
省
的
中
樞
機
關

。

近
年
來
，
隨
著
經
濟
體
制
的
全
球
化
發
展
蘊

勢
，
大
臣
官
房
設
有
國
際
課
，
積
極
推
動
參
與
戶
。
、
串
門
口
、
為
開
門
策
劃
的

相
關
活
動
，
推
展
厚
生
勞
動
行
政
的
國
際
化
。
大
臣
官
房
設
有
資
料
統
計
部
，

負
責
政
策
立
法
的
各
種
資
料
之
企
劃
、
統
計
及
分
析
等
，
並
開
發
厚
生
勞
動

行
政
資
訊
化
的
資
訊
化
處
理
系
統
。
資
料
統
計
部
公
開
的
人
口
、
家
庭
、
保

健
、
福
利
、
勞
工
的
雇
用
、
薪
資
等
相
關
的
全
國
性
調
查
資
料
，
提
供
各
種

政
策
制
訂
的
重
要
參
考
。

丑事生生三勢~個起毛主S白句采且說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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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
著
人
口
結
構
的
高
齡
化
，
因
應
日
益
昇
高
的
國
民
醫
療
品
質
要
求
，

醫
政
局
的
職
責
在
於
策
劃
相
關
政
策
，
包
括
醫
療
改
革
、
「
人
」
(
醫
生
、
護

理
人
員
等
)
及
「
物
」
(
醫
院
)
之
振
興
與
充
實
等
，
以
提
供
國
民
優
質
效
率

的
醫
療
體
制
。
再
者
，
支
援
公
辦
民
營
醫
院
的
功
能
評
估
系
統
、
醫
療
糾
紛

之
防
止
等
，
藥
品
、
醫
療
器
材
產
業
之
振
興
，
支
援
最
新
醫
療
技
術
。
健
康

局
透
過
各
地
的
衛
生
保
健
所
提
昇
社
區
保
健
，
制
訂
傳
染
病
、
慢
性
病
對
策
，

並
推
動
器
官
捐
贈
，
提
昇
國
民
健
康
。
健
康
局
設
有
國
立
醫
院
部
，
掌
理
國

立
醫
院
、
國
立
療
養
所
的
營
連
，
提
昇
國
民
醫
療
品
質
。
為
了
加
強
國
立
醫

院
等
機
構
的
行
政
效
率
，
預
定
自
平
成
十
六
年
度
(
二

O
O
四
年
)
起
將
各

政
府
服
務
部
門
改
為
獨
立
行
政
法
人
。
醫
藥
局
掌
理
藥
品
、
化
粒
品
、
醫
療

用
器
具
與
醫
療
機
構
，
及
麻
藥
、
毒
品
等
攸
關
國
民
生
命
健
康
的
安
全
對
策
。

食
品
保
健
部
制
訂
各
種
食
品
的
相
關
基
準
'
確
保
國
民
食
品
安
全
。

勞
動
基
準
局
的
職
責
在
於
確
保
、
改
善
勞
動
條
件
(
包
括
縮
短
工
時

等
)
，
確
保
勞
工
安
全
與
健
康
，
實
施
勞
災
補
償
等
，
推
動
提
昇
勞
工
生
活
品

質
的
各
種
綜
合
性
對
策
。
其
中
，
安
全
衛
生
部
制
訂
各
種
勞
動
災
害
防
止
對

策
，
及
確
保
勞
工
健
康
的
對
策
等
。
勞
災
補
償
部
透
過
勞
災
保
臉
，
提
供
職

業
災
害
的
勞
工
及
其
家
屬
迅
速
確
實
的
勞
災
保
險
給
付
，
制
訂
勞
災
勞
工
的

社
會
復
健
對
策
，
及
重
度
勞
災
勞
工
的
照
護
對
策
等
。
勞
工
生
活
部
推
廣
勞

工
財
產
形
成
制
度
及
勞
工
進
修
等
對
策
。

職
業
安
定
局
主
掌
勞
雇
安
定
、
推
動
再
就
業
對
策
等
。
設
置
高
齡
﹒
障

礙
者
雇
用
對
策
部
的
目
標
主
要
在
營
造
一
個
就
業
機
會
人
人
平
等
的
社
會
，

基
於
活
力
高
齡
的
觀
點
，
除
了
推
動
高
齡
者
雇
用
對
策
之
外
，
也
積
極
推
動

障
礙
者
的
雇
用
等
對
策
。
為
因
應
資
訊
化
、
技
術
進
步
之
發
展
，
及
日
趨
激
斟

烈
的
國
際
競
爭
環
境
，
職
業
能
力
開
發
局
擔
負
人
材
養
成
與
能
力
開
發
的
大
發

任
。
雇
用
平
等
﹒
兒
童
家
庭
局
推
動
確
保
兩
性
工
作
機
會
及
待
遇
之
平
等
對
報

策
，
兼
顧
職
業
生
涯
與
家
庭
生
活
的
對
策
等
。
刊

社
會
﹒
援
護
局
的
職
責
除
了
制
訂
並
實
施
社
會
福
利
法
人
制
度
、
福
利
淵

之
相
關
事
務
機
構
、
聯
合
勸
募
基
金
會
、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人
材
之
確
保
，
及
汁

志
工
活
動
等
社
會
福
利
各
領
域
共
通
的
基
本
制
度
之
外
，
尚
包
括
生
活
保
護
蜘

制
度
的
制
訂
與
實
施
、
遊
民
問
題
對
策
、
消
費
生
活
合
作
社
指
導
等
廣
泛
的

社
會
福
利
推
動
政
策
。
社
會
﹒
援
護
局
設
障
礙
保
健
福
利
部
，
推
動
身
心
障

礙
者
的
自
立
與
社
會
參
與
。

老
健
局
的
目
標
在
營
造
人
人
健
康
、
安
心
富
裕
的
超
高
齡
社
會
。
二
O
O

O
0
年
起
實
施
照
護
保
險
法
，
由
地
方
公
共
團
體
整
合
制
訂
老
人
保
健
福
利

1

計
畫
與
照
護
保
險
事
業
計
畫
。
保
險
局
主
要
在
推
動
健
康
保
險
、
國
民
健
康
一

保
險
、
船
員
保
險
等
醫
療
保
險
制
度
的
企
劃
立
案
等
，
確
立
醫
療
保
險
制
度

的
安
定
，
使
人
人
皆
能
安
心
享
受
醫
療
服
務
。
年
金
局
主
要
在
推
動
厚
生
年

金
、
國
民
年
金
等
公
共
年
金
制
度
，
及
企
業
年
金
等
制
度
的
企
劃
立
案
等
。

針
對
跨
部
局
的
政
策
課
題
及
事
務
，
則
由
政
策
統
括
官
統
籌
管
理
。
包
肘

括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相
關
的
綜
合
性
基
本
政
策
之
企
劃
立
案
、
少
于
高
齡
社
會
軾

的
因
應
對
策
等
。
再
者
，
政
策
統
括
官
也
負
責
勞
動
局
的
相
關
事
務
。
九

地
方
支
部
分
局
方
面
包
括
各
區
的
「
地
方
厚
生
局
」
、
及
各
都
道
府
縣
的
什

「
都
道
府
縣
勞
動
局
」
。
「
地
方
厚
生
局
」
整
併
原
厚
生
省
的
「
地
方
醫
務
局
」
年

與
「
地
區
麻
藥
取
諦
官
事
務
所
」
'
設
有
七
局
(
北
海
道
東
北
關
東
信
越
、
心
…



東
海
北
陸
、
近
龍
、
中
國
四
園
、
九
州
)
及
二
支
局
(
四
國
、
沖
繩
)
。
「
地

方
厚
生
局
」
的
事
務
範
圍
除
了
延
續
原
厚
生
省
「
地
方
醫
務
局
」
與
「
地
區

麻
藥
取
締
官
事
務
所
」
的
事
務
之
外
，
也
承
接
部
分
厚
生
勞
動
省
本
部
移
交

的
事
務
，
包
括
醫
療
監
查
、
藥
品
監
查
、
福
利
相
關
事
務
監
查
、
健
康
保
險

工
會
及
年
金
基
金
的
指
導
監
督
等
。

附
設
機
構
方
面
，
包
括
檢
役
所
、
國
立
醫
院
、
國
立
療
養
所
、
圓
立
高
等

專
門
醫
療
，
中
心
、
國
立
醫
藥
品
食
品
衛
生
研
究
所
、
國
立
健
康
﹒
榮
養
研
究
所
、

國
立
公
共
衛
生
院
、
國
立
社
會
安
全
﹒
人
口
問
題
研
究
所
、
國
立
傳
染
病
研
究

所
、
國
立
醫
療
﹒
醫
院
管
理
研
究
所
、
勞
動
研
修
所
、
產
業
安
全
研
究
所
、
產

業
醫
學
綜
合
研
究
所
、
國
立
兒
童
自
立
支
援
機
構
、
國
立
光
明
寮
、
國
立
保
養

所
、
國
立
智
能
障
礙
見
童
機
構
、
國
立
身
體
障
礙
者
復
健
中
心
等
。

審
議
會
則
包
括
三
個
基
本
政
策
審
議
會
及
八
個
法
案
實
施
審
議
會
。
前

者
為
「
社
會
保
障
審
議
會
」
、
「
厚
生
科
學
審
議
會
」
及
「
勞
動
政
策
審
議
會
」
;

後
者
包
括
「
醫
道
審
議
會
」
、
「
藥
事
﹒
食
品
衛
生
審
議
會
」
、
「
中
央
最
低
薪

資
審
議
會
」
、
「
勞
動
保
險
審
查
會
」
、
「
中
央
社
會
保
險
醫
療
協
議
會
于
「
社

會
保
險
審
查
會
」
、
「
疾
病
﹒
障
礙
認
定
審
會
」
及
「
援
護
審
查
會
」
等
。
基

本
政
策
型
審
議
會
負
責
政
策
的
企
劃
立
案
，
法
案
實
施
型
審
議
會
負
責
制
訂

各
種
法
令
基
準
、
行
政
處
分
等
。

但

、
中
央
與
地
方
的
權
貴
割
分

此
次
的
行
政
改
革
，
除
了
改
制
中
央
省
廳
組
織
以
外
，
亦
大
幅
修
改
中

央
與
地
方
的
權
限
劃
分
。
一
一
次
的
「
地
方
分
權
推
動
計
畫
」
(
內
閣
會
議
分
別
斟

於
一
九
九
八
年
五
月
及
一
九
九
九
年
三
月
決
議
通
過
〉
即
在
推
動
地
方
分
發

權
，
減
少
行
政
事
務
量
，
提
昇
政
府
行
政
效
率
。
「
地
方
分
權
總
括
法
」
(
註
報

五
)
通
過
之
後
，
確
立
了
中
央
與
地
方
的
權
限
劃
分
，
其
基
本
方
針
如
下
.. 

刊

一
、
廢
除
機
關
委
託
事
務
，
並
明
確
劃
分
法
定
(
中
央
)
委
託
事
務
與
兢

地
方
自
治
事
務
的
內
容
;
十

、

-
7
「
內
閣
府
」
內
設
置
「
中
央
地
方
紛
爭
處
理
委
員
會
」
'
協
調
地
方
期

與
中
央
的
紛
爭
事
務
﹒
，

一
二
、
國
家
公
園
等
特
別
地
區
或
特
別
保
護
區
之
管
理
，
委
由
都
道
府
縣

之
地
方
政
府
掌
理
﹒
，

四
、
放
寬
福
祉
事
務
所
等
機
構
及
職
員
定
額
之
規
定
限
制
，
由
地
方
政

1

府
主
導
設
置
辦
理
;

五
、
促
進
地
方
市
盯
村
之
合
併
'
並
支
援
其
財
政
.. 

一

六
、
放
寬
地
方
稅
財
源
的
限
制
(
例
如
:
採
事
前
協
議
制
的
方
式
，
地

方
政
府
可
發
行
地
方
公
債
等
)

從
上
述
「
地
方
分
權
總
括
法
」
的
基
本
方
針
來
看
，
可
知
中
央
的
權
力

大
幅
下
放
到
地
方
政
府
，
日
本
政
府
的
結
構
由
過
去
的
「
大
有
為
政
府
行
變
科

為
「
小
而
能
政
府
」
。
其
主
要
特
色
可
歸
納
如
下
:
民

國

一
、
中
央
與
地
方
的
檔
限
劃
分
•• 

廢
除
都
道
府
縣
知
事
、
市
盯
村
長
比
九

照
中
央
機
制
，
依
「
機
關
委
託
事
務
制
度
」
來
處
理
中
央
相
關
業
務
。
中
央
→

與
地
方
的
權
限
明
確
劃
分
之
後
，
地
方
政
府
應
辦
的
自
治
事
務
，
包
括
都
市
年

計
畫
之
制
訂
、
土
地
改
良
區
設
置
許
可
辦
法
、
飲
食
店
營
業
許
可
辦
法
等
。

u…



依
法
必
須
接
受
中
央
委
託
的
事
務
則
包
括
選
舉
、
護
照
發
行
等
等
。

二
、
地
方
課
稅
權
的
放
寬
:
由
於
地
方
可
為
特
定
目
的
，
創
設
法
定
外

目
的
稅
，
例
如
:
為
保
護
自
然
生
態
課
徵
「
入
山
稅
」
等
。
惟
放
寬
的
幅
度

則
因
中
央
與
地
方
的
期
待
不
同
而
仍
有
爭
議
。

陸
、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組
織
體
象
再
造

的
看
景

一
直
以
來
，
我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組
織
扮
演
著
執
行
社
會
福
利
政

策
，
滿
足
民
泉
福
利
需
求
的
重
要
角
色
。
然
隨
著
政
治
民

主
化
、
經
濟
快
速

發
展
等
環
境
變
化
，
臺
灣
地
區
的
社
會
結
構
急
劇
變
遷
，
多
樣
化
的
社
會
問

題
帶
動
高
度
的
社
會
福
利
需
求
，
社
會
福
利
業
務
及
社
會
福
利
經
費
大
幅
擴

張
，
導
致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組
織
應
付
不
暇
，
負
荷
沉
重
。
目
前
國
內
社
會
福

利
組
織
面
臨
的
問
題
主
要
有

.. 

村
社
政
機
關
層
級
過
低

•• 

我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的
規
劃
與
制
定
由
社

會
司
掌
理
，
然
社
會
司
附
屬
內
政
部
之
下
，
屬
弱
勢
單
位
，
與
其
他
部
會
協

調
的
位
階
不
足
，
加
上
行
政
事
務
繁
雜
，
實
難
發
揮
行
政
功
能
。

M
H社
會
福
利
資
源
分
配
不
公
:
依
照
監
察
院
的
調
查
報
告
，
社
會
福
利

業
務
分
散
在
十
二
個
部
會
各
自
辦
理
，
因
此
社
會
福
利
預
算
編
列
也
涉
及
各

相
關
單
位
，
一
直
未
能
統
籌
運
作
有
效
管
理
，
導
致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分
配
不

公
、
資
源
錯
置
。

的
同
中
央
對
地
方
補
助
的
問
題
:
中
央
對
地
方
經
費
補
助
方
面
的
問
題
，
的
一

如.. 

中
央
補
助
經
費
是
否
足
夠
地
方
執
行
中
央
法
定
的
社
會
福
利
業
務
、
中
發

央
如
何
確
保
補
助
地
方
的
經
費
能
確
實
運
用
在
社
會
福
利
業
務
、
偏
重
現
金
絲

給
付
的
服
務
方
式
等
，
都
必
須
加
以
改
善
，
始
能
有
效
運
用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。
刊

同
人
力
配
置
不
足
﹒
長
久
以
來
，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人
力
編
制
不
足
的
狀
胏

況
未
能
改
善
，
而
社
會
福
利
業
務
卻
逐
年
增
加
。
事
實
上
，
全
省
社
政
單
位
才

編
制
人
員
總
數
少
於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單
一
部
會
的
人
力
，
卻
要
負
責
全
省
的
胏

社
會
福
利
規
劃
、
行
政
、
輸
送
、
評
估
等
全
部
的
業
務
工
作
，
可
見
社
會
福

利
工
作
人
員
工
作
負
荷
之
沉
重
。

們
開
福
利
服
務
的
強
率
與
品
質
受
到
貴
賤•• 

由
於
受
限
於
資
料
標
準
化
的
一

困
難
、
服
務
成
本
高
居
不
下
、
服
務
效
果
長
期
評
估
的
需
求
、
及
影
響
績
效

2

但
卻
無
法
掌
握
的
外
在
環
境
因
表
等
，
福
利
服
務
的
評
鑑
一
直
難
以
突
破
既

l

已
存
在
的
困
境
，
福
利
服
務
的
效
率
與
品
質
受
到
質
疑
。
一

關
公
私
部
門
合
作
關
保
不
良

•• 

社
會
福
利
民
間
團
體
對
各
項
福
利
工
作

的
推
動
一
直
不
遺
餘
力
，
然
而
過
去
以
來
公
私
部
門
的
合
作
關
係
可
說
不
甚
愉

快
，
因
此
，
政
府
部
門
必
須
規
劃
精
細
的
福
利
業
務
委
託
方
式
，
讓
公
私
部
門

能
分
工
合
作
，
成
為
「
夥
伴
」
關
係
，
提
供
弱
勢
族
群
最
有
利
的
福
利
服
務
。
叭
叭

針
對
以
上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組
織
面
對
的
各
種
問
題
，
如
何
改
造
社
會
福
凱

利
行
政
組
織
，
解
決
社
會
問
題
滿
足
民
眾
的
福
利
需
求
，
成
為
我
國
政
府
推
九

動
組
織
再
造
的
緊
急
課
題
之
一
。
而
從
前
述
日
本
厚
生
勞
動
部
會
的
整
併
'
什

反
映
出
社
會
福
利
業
務
整
合
之
新
趨
勢
。
此
時
適
逢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再
年

造
之
際
，
筆
者
認
為
日
本
的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改
造
之
經
驗
可
作
為
提
供
我
國
肘


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組
織
改
造
的
參
考
之
處
，
茲
分
析
如
下

、
精
減
組
織
、
事
權
統
一

整
併
勞
工
、
衛
生
、
及
社
會
福
利
三
行
政
部
門
，
精
減
組
織
，
俾
其
職

責
分
明
，
事
權
統
一
。
透
過
一
元
化
組
織
之
再
造
，
可
減
少
組
織
及
層
級
，

推
動
單
一
窗
口
服
務
，
改
善
目
前
社
會
福
利
組
織
業
務
龐
雜
分
散
，
疊
床
架

屋
多
頭
馬
車
及
跨
部
會
協
商
不
易
的
現
況
，
提
昇
施
政
效
率
。

依
據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十
條
第
八
項
規
定
，
社
會
福
利
之
範
圍

及
項
目
包
括
社
會
救
助
、
福
利
服
務
、
國
民
就
業
、
社
會
保
險
及
醫
療
保
健
等
。

而
勞
工
、
醫
療
衛
生
與
福
利
服
務
業
務
卻
屬
於
不
同
部
會
，
分
散
在
行
政
院
勞

工
委
員
會
、
內
政
部
及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等
三
個
機
關
，
然
常
因
立
場
不
同
而
無

法
相
互
配
合
。
例
如
老
人
服
務
業
務
跨
越
衛
政
與
社
政
領
域
，
失
業
者
救
助
跨

越
勞
政
與
社
政
領
域
，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跨
越
勞
政
與
社
政
領
域
，
結
果
往
往
造

成
工
作
重
複
與
資
源
浪
費
，
而
無
法
提
供
民
眾
完
整
及
妥
善
之
服
務
。

行
政
院
組
織
法
委
員
會
議
歷
次
的
會
議
討
論
，
對
於
成
立
部
級
單
一
機

關
負
責
社
會
福
利
業
務
一
事
早
已
有
所
共
識
，
只
是
應
單
獨
成
立
社
會
福
利

部
，
或
與
衛
生
勞
工
業
務
合
併
'
則
無
法
決
議
。
自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八
月
起

行
政
院
成
立
「
行
政
院
組
織
法
研
究
修
正
專
案
小
組
」
起
，
已
有
行
政
院
衛

生
署
與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合
併
之
構
想
。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成
立
衛
生
福
利
部
的

呼
聲
不
斷
，
民
國
八
十
一
至
八
十
五
年
決
議
成
立
厚
生
部
、
衛
生
福
利
部
或

福
利
衛
生
部
。
至
民
國
九
十
年
的
會
議
，
則
決
議
「
社
會
福
利
」
業
務
與
行

政
院
衛
生
署
整
併
成
為
規
劃
重
點
。
如
能
整
合
社
會
福
利
與
醫
療
衛
生
之
行

政
體
系
，
由
單
一
機
關
統
籌
社
會
福
利
堅
藥
衛
生
與
健
康
保
險
等
方
面
之
斟

業
務
，
使
得
衛
生
與
社
政
工
作
在
體
制
及
執
行
層
面
上
均
能
相
互
結
合
，
這
發

將
有
利
於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之
推
動
與
民
泉
福
祉
之
增
進
。
綿

不
過
，
如
果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不
能
一
併
整
合
，
當
前
的
缺
失
仍
然
存
刊

在
，
正
本
清
源
應
將
部
會
整
併
，
一
勞
永
逸
。
例
如
緊
縮
外
籍
監
護
工
之
胏

政
策
若
不
能
納
入
長
期
照
護
需
求
之
考
量
，
恐
民
怨
不
絕
於
耳
。
再
者
，
針
對
汁

低
所
得
者
的
就
業
訓
練
及
輔
導
等
可
減
輕
社
會
救
助
支
出
，
唯
國
內
勞
政
與
社
斜

政
單
位
無
法
配
合
而
長
期
績
效
不
彰
。
如
果
能
將
勞
委
會
、
衛
生
署
及
呵
內
政
部

社
會
司
三
個
部
會
整
併
'
則
勞
工
、
衛
生
及
福
利
之
行
政
事
務
統
一
配
合
，
減

少
行
政
方
向
分
歧
。
另
外
，
對
於
身
心
障
礙
、
見
童
與
婦
女
福
利
問
題
，
亦
己
一

非
僅
現
金
補
助
、
機
構
收
容
或
物
質
發
放
方
式
，
就
能
使
之
脫
離
困
厄
，
而
需

3

配
合
就
業
服
務
、
醫
療
照
護
或
心
靈
重
建
等
，
提
供
符
合
民
泉
需
求
的
整
體
性
1

福
利
服
務
，
才
能
徹
底
解
決
民
眾
問
題
。
因
此
社
會
福
利
、
衛
生
醫
療
與
勞
工
一

行
政
組
織
之
整
併
應
是
符
合
二
十
一
世
紀
臺
灣
社
會
發
展
需
求
趨
勢
。

二
、
中
央
與
地
方
權
責
劃
分

促
使
中
央
與
地
方
權
貴
明
確
劃
分
，
預
算
編
列
及
工
作
權
責
分
明
。
目
科

前
全
國
一
致
性
之
生
活
補
助
(
如
中
低
收
入
戶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即
為
一
例
)
鹹

業
務
應
由
中
央
辦
理
而
未
辦
理
，
卻
交
由
地
方
辦
理
，
結
果
是
各
自
為
政
、
九

加
上
預
算
資
源
差
異
，
以
致
給
付
標
準
不

一
失
去
欠
缺
公
平
性

，
造
成
社
會
→

福
利
資
源
之
扭
曲
與
不
當
使
用
，
實
施
績
效
更
無
法
掌
握

。
未
來
中
央
與
地
年

方
的
權
貴
劃
分
，
應
朝
向
中
央
掌
理
事
項
以
政
策
規
劃
、
推
動
、
指
導
、
監
壯



督
及
部
分
執
行
，
地
方
則
負
責
自
治
事
務
之
規
劃
、
推
行
，
並
執
行
中
央
法

定
的
社
會
福
利
業
務
。
地
方
層
級
社
會
福
利
組
織
體
系
及
人
力
調
整
應
配
合

業
務
需
要
予
以
規
劃
'
建
構
真
有
執
行
能
力
的
地
方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。
另
外

設
置
單
一
窗
口
、
個
案
管
理
中
心
，
建
構
區
域
服
務
輸
送
網
絡
等
，
以
便
跨

局
處
的
單
位
能
無
所
阻
礙
，
整
合
區
域
資
源
，
全
面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。

三
、
整
合
資
源
，
有
效
管
理

目
前
社
會
福
利
預
算
的
編
列
與
執
行
，
分
散
多
個
部
會
各
自
辦
理
，
導

致
資
源
分
配
不
均
與
浪
費
的
缺
失
。
因
此
，
應
整
合
社
政
、
衛
政
、
勞
政
等

預
算
，
使
其
分
配
與
管
理
有
效
且
公
正
，
讓
每
一
分
錢
都
花
在
刀
口
上
且
標

準
趨
於
一
致
。

此
外
，
政
府
的
角
色
不
再
是
唯
二
福
利
供
給
者
，
應
逐
漸
調
整
為
一
福
利

規
範
者
及
補
強
者
。
政
府
應
該
結
合
個
人
、
家
庭
、
社
區
、
民
間
組
織
，
妥

善
分
工
，
截
長
補
短
，
有
效
建
立
周
延
的
福
利
服
務
體
系
及
輸
送
網
絡
，
加

強
專
業
人
力
與
服
務
績
效
之
考
核
與
評
鑑
'
建
立
制
度
化
的
政
府
與
民
間
的

合
作
關
係
'
推
動
福
利
服
務
多
元
化
之
發
展
。

四
、
編
制
人
力
，
提
昇
專
業

近
年
來
，
雖
然
社
會
福
利
業
務
透
過
委
託
民
間
辦
理
、
或
公
辦
民
營
等

方
式
，
亦
運
用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及
替
代
役
人
力
，
因
應
人
力
配
置
的
不
足
，

已
獲
得
明
顯
的
績
效
。
不
過
，
替
代
役
人
力
等
雖
然
為
社
會
福
利
注
入
一
股

新
的
人
力
，
確
實
是
寶
貴
的
社
會
福
利
人
力
資
源
生
力
軍
，
但
是
必
須
認
知

替
代
役
人
力
只
是
一
補
充
佳
人
力
資
源
，
並
不
是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，
不
能
因
辭

而
忽
視
正
式
專
業
人
員
的
編
制
，
以
免
破
壞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制
度
，
危
及
福
發

利
服
務
品
質
、
破
壞
勞
動
市
場
。
展

季
ZI 

五
、
因
應
社
會
變
遷
，
設
置
專
責
機
構
第

九

臺
灣
地
區
的
人
口
老
化
率
逐
漸
攀
升
，
至
西
元
一

-
O

一
一
年
，
預
估
老
吋

人
人
口
將
有
二
三
七
萬
餘
人
，
達
總
人
口
數
的

-
O
%

。
其
實
，
過
去
這
幾
期

年
的
人
口
統
計
來
看
，
事
實
證
明
人
口
老
化
的
速
度
加
速
進
行
，
遠
超
過
預

估
數
字
。
由
此
可
知
，
未
來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規
劃
絕
對
少
不
了
老
人
問
題
的

因
應
對
策
。
掀
起
叉
一
波
的
老
人
福
利
服
務
建
構
之
端
緒
。
因
此
，
及
早
設
一

置
專
賣
機
構
，
如
社
會
保
險
局
及
年
金
局
等
，
以
辦
理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。
整

4

合
老
人
服
務
與
老
人
保
健
部
門
，
以
建
立
完
整
的
老
人
服
務
體
系
，
也
應
列

l

為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組
織
改
造
的
議
題
之
一

男
外
，
因
應
離
婚
或
分
居
比
率
昇
高
，
單
親
家
庭
戶
數
的
成
長
等
家
庭
結

構
的
變
化
，
亦
應
設
置
家
庭
對
策
專
賣
單
位
，
加
強
職
業
訓
練
、
專
業
證
照
、

女
性
職
業
技
能
、
女
性
行
業
之
間
拓
、
照
顧
幼
老
機
構
之
設
置
、
推
廣
彈
性
工

時
，
建
立
失
業
率
倍
數
上
升
對
策
，
減
低
急
劇
的
家
庭
變
化
產
生
的
悲
劇
發
生
。
心
們

總
之
，
長
期
以
來
，
我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業
務
龐
雜
人
力
不
足
，
加
上
行
鹹

政
層
級
偏
低
，
缺
乏
綜
合
規
劃
社
會
福
利
業
務
的
專
責
機
關
，
福
利
工
作
之
九

執
行
分
散
在
各
相
關
單
位
，
事
權
不
能
統
一
協
調
困
難
，
整
合
規
劃
不
易
，
什

資
源
也
不
易
整
合
，
此
等
問
題
已
延
{
石
多
年
未
經
解
決
，
導
致
國
民
福
利
水
年

準
無
法
提
昇
。
因
此
，
因
應
當
前
民
眾
生
活
需
求
、
提
昇
國
民
福
利
水
準
'
心
…



提
昇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位
階
、
重
組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組
織
架
構
已
刻
不
容
緩
。

例
如.. 

因
應
人
口
高
齡
化
趨
勢
，
應
早
日
整
合
老
人
服
務
與
老
人
保
健
部
門
，

建
立
完
整
的
老
人
福
利
服
務
體
系
。

社
會
福
利
以
民
眾
需
求
為
導
向
，
以
消
除
、
減
緩
或
預
防
社
會
問
題
為

基
本
方
針
，
以
保
障
國
民
基
本
生
活
，
維
護
社
會
公
平
正
義
為
目
標

，

社
會

福
祉
之
提
昇
在
於
尊
重
個
人
尊
嚴
、
家
庭
價
值
、
與
族
群
平
等
，
本
權
利
平

等
及
城
鄉
均
衡
之
原
則
，
兼
顧
家
庭
及
社
會
責
任
，
並
與
經
濟
發
展
相
輔
相

成
。
有
基
於
此
，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再
造
的
基
本
原
則
應
該
從
開
源
(
預

算
分
配
與
獲
得
)
與
節
流
(
人
力
資
源
)
兩
方
面
著
手
，
整
併
勞
動
、
醫
療

衛
生
、
社
會
福
利
部
會
成
立
勞
動
衛
生
福
利
部
，
中
央
主
掌
政
策
法
規
及
跨

縣
市
、
實
驗
性
業
務
，
服
務
事
項
則
以
地
方
政
府
直
接
辦
理
為
主
，
以
達
成

福
利
社
區
化
之
目
標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為
東
吳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學
主
專
任
助
理
教
授
)

。
註
釋
﹒
.

註
一.. 

依
其
行
政
範
圍
來
看
，
相
當
於
我
國
勞
工
、
衛
生
及
福
利
三
個
行
政

部
門
之
整
併
機
關
，
中
譯
可
為
「
勞
動
衛
生
福
利
部
」
或
「
衛
生
勞

動
福
利
部
」
，
本
文
中
有
關
日
本
的
行
政
組
織
則
使
用
原
文
之
「
厚
生

勞
動
省
」
稱
之
。

門
前
一
一

•. 

厚
生
雜
誌
社
編
集
部
，
二

O
O
-
­

註
三.. 

括
號
內
為
所
蚊
。

註
四.. 

力
，
勻
，
卡
，7
γ

夕
厚
生
鼎
力
倒
省
。
頁
六
|
1
三
八

•. 

小
野
俊
樹
，
二

O
O

O 

註
五.. 

「
地
方
分
權
一
括
法
」
。

。
參
考
文
獻

中
文•. 

社區。舟x
a%4 

展季

各
國
政
府
機
關
組
織
架
構
彙
刊

當
怕
小

九十
\ / 期

行
政
院
研
究
發
展
考
核
委
員
會

二
O
O

編
內
政
部

一
九
九
九

社
會
福
利
基
本
法
草
案
規
剖
研
究
報
告

社
會
福
利
白
皮
書

•. 

社
一
研
新
願
且
以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
日
文.. 

二
O
O
O

「
中
央
省
斤
等
改
革
基
本
法
」

「
地
方
分
權
一
括
法
」

月
刊
厚
生:
ν
縮
集
室
(一
一O
O一)
7
:
;

厚
生
好
慟
俏
。
頁
卜

、
一
八
|
l
T
六

。

日
本

.. 

日
本
厚
生
協
金
出
版
部
。
口

小
野
俊
樹
(

二
O
O
0
)

厚
生
勞
慟
街

η
組
織
m
v概
要
巳
司
J
h
v
τ
。
厚
生
，
一

八
月
口
可
。
頁一
一
一
一
|
l
二
五
。
日
本

.. 

厚
生
雜
誌
社
。

厚
生
雄
誌
社
編
集
部
(
二

O
O
-
a
)

特
集
新
省
斤
再
編

l

厚
生
鼎
力
倒
有

仍
，
以
匕
土
的

γ

巳
向
付

τ

。
厚
生
，
一
月
口
勻
。
頁
一
一
|
人

一亡
。
日
本

•. 

厚

中

生
雜
誌
社
。

叫
莘

厚
生
雜
誌
社
編
集
部
(
二

O
O
-
b
)
平
成
十
三
年
版
厚
生
圳
市
刀
倒
會η
概
耍
。
民

厚
生
，
十
月
口
可
。
頁
八
|一-
0。

日
本
厚
生
雜
誌
社
。
組

厚
生
省
社
金
一
括
法
仿
制
定

ι

十

社
金
福
祉

o
C
P
E
r
-
F
H

冊
"
一
九
九
九
年
十
二
月
，
頁
十
四
l

十
年

九
。
日
本

•• 

E
E
ω
E
r
r
-
E
門
。
雜
誌
社
。
七

伺
月




